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岳市监案处字〔2019〕B-1号

当事人:
岳阳市鑫品洁洗涤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30600064231844G
住所（住址）：岳阳市南湖新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新平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43***
联系电话：138***    

联系地址：岳阳市南湖新区***
根据群众投诉，我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4月12日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在使用一台承压锅炉生产蒸汽，通过分汽缸输送至洗涤设备用于洗涤作业（分汽缸压力表显示压力为：0.6Mpa)。当事人未能提供该锅炉的检验报告。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岳市监特令〔2019〕第05号），并对该台锅炉实施查封行政强制措施。2019年4月15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新平进行了询问调查，2019年4月17日对销售、安装涉案锅炉的岳阳市兴强锅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凤祥进行了询问调查。2019年4月18日，向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发出协查函，4月22日收到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的复函。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的承压锅炉生产蒸汽，通过分汽缸输送至洗涤设备用于洗涤作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现场检查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明当事人使用承压锅炉生产蒸汽用于洗涤作业；

（二）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和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的复函证明当事人使用的承压锅炉未经检验。
2019年4月30日，当事人在收到我局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岳市监听告字〔2019〕B-1号）后，于2019年5月6日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免除行政处罚。经我局复核，认定当事人要求免除行政处罚的理由不充分，应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的承压锅炉生产蒸汽，通过分汽缸输送至洗涤设备用于洗涤作业的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之规定。当事人具有以下情形：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立即停用未经检验的承压锅炉，重新使用检验合格的天然气蒸汽锅炉。提出拆除涉案的承压锅炉，另行购置蒸汽发生器使用的方案。并于2019年4月13日与武汉东洋热管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产品供货购销合同书》；  

（二）积极配合办案人员办理案件，并如实提供有关账册、协议、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件和和其他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和《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十条，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和《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十条，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停止使用未经检验的承压锅炉；

2.处罚款叁万元整（￥30000.00）。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罚款缴至以下指定账户。收款人：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账号：43001620066052500183，开户行：建设银行岳阳市东茅岭支行，执收单位编码：37003。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印 章）        

                         　 2019年8月16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